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 10 时 -21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韩华持有的“ST

新研” 股票 6402.636 万股 （分为六个标

的），进行公开分零拍卖。 分零标的情况、拍

卖价格、拍卖方式、特别说明等涉及参拍详情

请关注拍卖平台 （网址：https://sf.taobao.

com/023/41，户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上发布的《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

咨询请联系：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 汇融拍

卖呼叫中心：400-100-2958。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10日

重庆一中院司 法拍卖公 告

信息披露

2023/2/1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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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亚通精工”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2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东吴证券和中原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29.09 元 /股。

根据《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

为 6,624.12 倍，超过 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规模的 50.00%（1,5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339667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

节，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3 年 2 月 10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10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2 月 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主持了亚通精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321，6321，1529

末“5”位数 44509，94509，87926

末“6”位数

974672，849672，724672，599672，474672，349672，224672，099672，

285323

末“7”位数 6066560，8066560，4066560，2066560，0066560，9914073

末“8”位数 36864686，44923391�，09537744，20509072，16023641，12724379

凡在网上申购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27,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亚通精工”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联席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8 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2,2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001 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2,973,900 万股；另有

7 家投资者管理的 7 个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

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万股）

1 汪兴东 汪兴东 A463571030 29.09 250

2 曾远彬 曾远彬 A558523489 29.09 250

3 贾渊 贾渊 A186936214 29.09 250

4 纪刚 纪刚 A801207036 29.09 250

5 马剑秋 马剑秋 A297372440 29.09 250

6 方培教 方培教 A665344466 29.09 250

7 刘曙峰 刘曙峰 A145323004 29.09 25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3 年 1 月 31 日（T-6 日）刊登的《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获

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

和社保基金

（A类）

937,790 31.53% 1,763,049 58.77% 0.0188000405%

年金和保险资金

（B类）

559,500 18.81% 528,168 17.61% 0.0094400000%

其他投资者

（C类）

1,476,610 49.65% 708,783 23.63% 0.0048000691%

合计 2,973,900 100.00% 3,000,000 100.00% 0.0100877635%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存在的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四舍

五入造成的。

其中零股 13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资管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A 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B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A 类、B类配

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C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发行人：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0

日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3,53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 3,533.33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回

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0.0334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13.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2 月 13 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www.p5w.net）、全景路演（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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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光学”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2〕306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润光学” ，股票代码为“688307”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8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2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93.3379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3.33%，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6.662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345.6621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8%；网上发行数量为 561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54.962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8%，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2.5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751.7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2%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4.17%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41068%。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8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

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信证券中润光学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各战略投资

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1,10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6,268,000

2、 国信证券中润光学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认购情

况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1,833,379

（2）缴款认购金额（元）：43,781,090.52

（3）缴纳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元）：218,905.45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479,76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8,616,716.5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23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89,243.4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549,62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75,804,949.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379,042.12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2 月 9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中润光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5

末“4”位数 148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润光学 A 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

配售摇号的共有 3,361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

的账户数量为 337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为 6 个月。 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818,001股，占本次网下发行

总量的 7.08%，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9%，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7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中润光学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7,238 股，包销金额为

889,243.44元，包销比例为 0.17%。

2023 年 2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战略投资者认购资金、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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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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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迅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3〕6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731.4716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925.8862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9.720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172.1569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9.94%，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7.5637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17.8147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41.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8.31%。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4.76元/股。

根据《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3,459.7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559,500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61.864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61.69%；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7.45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3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1137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2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2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64.7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应当于2023年2月10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

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

取得股票的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2月10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

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

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3年2月13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

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

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

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

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

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

（2）中信建投基金-共赢15号龙迅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2月7日（T-1

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2月6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64.7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12,130.1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69.2588

万股。

截至2023年2月3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2月14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

692,588 44,851,998.88 - 44,851,998.88 24个月

2

中信建投基金-共

赢15号龙迅股份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28,981 66,636,809.56 333,184.05 66,969,993.61 12个月

合计 1,721,569 111,488,808.44 333,184.05 111,821,992.49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3年2月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925，2925，8717

末“5”位数 67726，80226，92726，55226，42726，30226，17726，05226，55627

末“6”位数 020195

末“7”位数 6945635

末“8”位数 1100988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龙迅股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11,94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龙迅股份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

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2月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55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2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3,006,5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

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1,927,750 64.12% 7,132,675 74.15% 0.03700000%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

4,100 0.14% 13,293 0.14% 0.03242195%

C类投资者 1,074,680 35.74% 2,472,679 25.71% 0.02300851%

合计 3,006,530 100% 9,618,647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2月13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2月14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6

发行人：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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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28号）（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将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审核问询问题并及时提交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

公告方式予以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

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0日


